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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

文件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
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

琼科协〔2026〕16号

关于开展 2026年海南省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
宣传选树活动的通知

各市县科协、科技管理部门，各市县党委宣传部，各省级学会（协

会、研究会）、高校科协、企业（园区）科协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，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为高标准

建设海南自贸港作出新的更大贡献，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、中共

海南省委宣传部、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决定联合开展 2026年海南

省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宣传选树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挖掘和选树一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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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扎根科研一线、事迹感人、贡献突出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典型，

生动展现科技工作者赋能自贸港建设的时代风采。引导和激励广

大科技工作者学习“最美”、争当“最美”，坚持心怀“国之大者”，

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、奋力推进

中国式现代化海南自贸港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6年 3月—6月

三、主办单位

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、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、海南省科学技

术厅

四、推荐范围

推荐候选人选须为中国国籍，目前在海南工作的科技工作

者，注重从基层和科研一线选拔。

五、推荐标准

（一）政治坚定。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，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思想政治坚定。遵守

宪法和法律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大力弘扬科学精神

和科学家精神。

（二）事迹感人。长期扎根科研一线，工作贴近实际、贴近

群众，精神可追可及，在故事性、典型性、示范性和导向性方面

表现突出。

（三）道德高尚。爱岗敬业、甘于奉献、品行端正、学风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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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，恪守科研诚信，个人社会信用记录良好，无负面舆情及潜在

舆情风险。

（四）业绩显著。在科学研究、工程技术、健康服务、农业

发展、科学普及或其他科技为民领域取得突出成绩，特别是为加

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、高标准服务海

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。

（五）影响广泛。在科技界及社会公众中认可度高，声誉良

好，原则上应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荣誉，具备一定的宣传基础和

持续传播潜力。

（六）注重导向。推荐候选人要重点关注青年科技工作者典

型，原则上 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推荐比例不低于 20％，

并注意推荐一定比例的女性科技工作者。

已获海南省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荣誉称号的科技工作者，原

则上不再作为推荐人选。

六、活动安排

本次活动以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高标

准建设海南自贸港为主线，深入挖掘 10名具有代表性、业绩突

出、事迹感人的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，并于 2026年 5月 30日“全

国科技工作者日”活动期间举行发布仪式。

（一）广泛动员（3月下旬）。主办单位联合印发活动通知，

发布活动具体内容，动员组织各地方、各学会、各单位积极开展

2026年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宣传选树活动，深入挖掘科技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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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和科技创新的感人事迹。

（二）组织推荐（3月下旬—4月中旬）。各推荐单位按照

富有先进性、典型性和故事性的原则开展遴选推荐工作，兼顾不

同类别、不同年龄的科技工作者，注重向基层一线倾斜。推荐过

程须按照民主程序确定人选，并采取适当方式征求推荐人选组织

人事、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，在推荐人选所在单位和推荐单位分

别进行公示（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）。

（三）名额分配。各市县科协联合本级党委宣传部、科技管

理部门推荐本地区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候选人（以下简称“候选

人”，海口、三亚、儋州推荐不超过 5名，其他市县推荐候选人

不超过 2名；各省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推荐本学科候选人不

超过 2名；各高校科协、科研院所、企业（园区）科协等推荐本

单位候选人不超过 2名。所有候选人均应通过上述推荐渠道产

生，不接受个人申请。同时具备多个推荐渠道的，只能通过一个

推荐单位推荐。各推荐单位要按照推荐范围和推荐标准严格把

关，做到好中选优，确保质量。

（四）提交材料（截止日期：4月 19日 17时）。各推荐单

位须在规定日期前，将加盖公章的书面推荐材料报送至活动办省

科协宣传文化部（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路 100号 12栋 103室），

同步提交电子版材料至邮箱（hnkx2024@163.com）。推荐材料

应客观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得涉及国家秘密，推荐材料包括：

1.推荐工作情况报告 1份，须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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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候选人选需提供小 2寸正面免冠彩色标准照 1张（电子

版），以及体现其先进事迹的工作或生活照片 3至 5张（高清）。

照片要求如下：

①标准照要求：头部占照片尺寸的 2/3，照片尺寸为 320×240

像素以上，文件大小为 100～500K之间，格式为 jpg，文件命名

为“姓名-推荐单位”；

②工作照要求：照片大小在 1M以上，格式为 jpg，文件命

名为“姓名-工作内容”；

所有照片请随推荐材料一并提交电子版，与纸质材料保持一

致；

3.《2026年海南省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推荐表》2份（附件 1）；

4.《2026年海南省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候选人汇总表》1份

（附件 2）。

以上材料电子版一并发送至邮箱：hnkx2024@163.com，邮

件标题格式为“姓名+单位+推荐单位”，Word版和 PDF版各一

份。

（五）评选发布（4月底至 5月上旬）。活动办综合各单位

推荐情况，组织专家对候选人进行评选，综合考虑候选人的政治

表现、工作业绩、社会贡献、事迹感染力及社会影响力等因素，

并最终确定 10名 2026年海南省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拟选树名单。

经公示无异议后在主流媒体发布。

（六）举办发布仪式（5月 30日）。结合 2026年“全国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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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工作者日”海南省系列活动，举办 2026年海南省“最美科技

工作者”发布仪式，为当选者颁发荣誉证书。仪式将邀请省领导、

主办单位负责同志以及部分科技工作者出席。

（七）集中宣传展示（5月下旬—6月）。由省委宣传部牵

头，组织省内主流媒体对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先进事迹进行集中

深入报道。主办单位将策划制作专题宣传片，并通过中央驻琼媒

体及省级主要媒体等平台进行多平台、立体化宣传展示，生动展

现海南科技工作者的卓越贡献和创新精神，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

识、崇尚创新、热爱科学、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。

（八）深化学习宣传。各单位要将学习宣传“最美科技工作

者”先进事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、贯彻落实党的二

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，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

学习实践、座谈交流、志愿服务等活动，讲好新时代科技工作者

故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有关学习宣传情况及时报送活动办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活动的重要意义，

将其作为加强科技界思想政治引领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

重要载体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确保活动扎实有效开展。

（二）密切协调配合。主办单位及各推荐单位要加强沟通，

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做好人选推荐、事迹挖掘、宣传报道等工作，

确保活动质量和影响力。

（三）严格评选程序。坚持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择优”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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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严格对照标准，规范推荐程序，确保推荐人选经得起检验。

可与相关评选活动统筹，减轻基层负担。

（四）注重宣传实效。创新宣传方式，拓展传播渠道，增强

活动的吸引力、感染力和引导力。宣传要贴近实际、贴近群众，

力戒形式主义，使典型故事真正深入人心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

和社会公众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宣传文化部

联系人：林文 电话：65393360 13807630581

电子邮箱：hnkx2024@163.com

附件：1.2026年海南省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推荐表

2.2026年海南省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候选人汇总表

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
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

2026年 3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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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2026年3月30日印发


	二、活动时间

